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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）作为广西博世科环保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世科”、“公司”）2020年公开增发股票的持续督

导保荐机构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博世科2020年公开增发部

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

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302号）核准，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增

发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49,871,023股，每股面值1.00元，发行价格11.63元/股，募集资

金总额为人民币579,999,997.49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563,377,929.53元。 

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天职国际”）验证，并出具“天职业字[2020]33310号”《验资报告》。 

公司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》的规

定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，并与保荐机构及相关专户存储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

资金监管协议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》等公开发行文件和

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，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

56,337.79万元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
计划 

总投资额 

募集资金 

投入金额 

1 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 2年 33,748.98 29,000.00 

2 湖南博世科环保产业园（二期）基地建设项目 2年 29,626.14 21,000.00 

3 补充流动资金 - 21,000.00 6,337.7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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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84,375.12 56,337.79 

注：募集资金到位后，经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

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天职国际“天职业字[2020]33331号”鉴证报告审核

鉴证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6,015.8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。 

三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

本次拟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。

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33,748.98万元，计划投入募集资金29,000.00万元，定位为区域性、

综合性工业废物处理处置项目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预处理车间、物化处理车间、蚀刻

液处理车间、焚烧处理车间、固化处理车间、安全填埋场等生产设施及其配套基础设

施等。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，公

司调整了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的部分实施内容，暂缓建设

该项目的蚀刻液处理车间，并将“北部湾资源再生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

调整至2021年6月。截至目前，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的土建工

程和设备安装工作已基本完成，但受政府主导的安全防护区征地、拆迁和居民安置等

工作尚未完成等因素的影响，项目实施主体广西科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尚未取得危险

废物经营许可证，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进度晚于预期。 

统筹考虑项目实际情况及项目进度，经谨慎研究和讨论，公司拟将“北部湾资源

再生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2021年6月调整为2021年12月。 

四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延期是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实际情况及项目进度所作出的审慎调整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及用途，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、建设

内容等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相关审议程序 

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2020年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将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

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1年12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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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公司本次对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

目（一期）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，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

及项目进度等客观因素进行的合理调整，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及用途，未改变项

目的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等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。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经认真审议，同意公司本次对“北部湾资源再生环保服务中心项目（一期）”达

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。本次调整系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实

施进度进行的合理调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中信建投证券认为： 

博世科2020年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，已经董事会、监事

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；

公司本次事项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及用途，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、建设内容等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中信建投证券对博世科2020年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

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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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

年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

陈书璜               张星明    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2021年6月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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